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學系
碩士班研究生獎、助學金審查施行細則

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所務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九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系務會議通過

第1條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社會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本校研究生獎、助學金審查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，特訂定本系審查施行細則。

第2條 本辦法旨在獎勵研究生專心學習、參與學術活動、致力學術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，以提升學術水準。

第3條 本系設『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』，負責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審查，並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。

第4條 研究生獎、助學金之申請與審核，悉依本細則辦理。

第5條 研究生領取獎、助學金者，均應積極協助本系行政及教學研究工作。

第6條 研究生獎、助學金限一般生申請為原則，以發給第一、二學年為限。

第7條 研究生獎、助學金申請條件之規定如下：

1.獎學金：

（1） 新生分為三組：考試入學(一般生及在職生)及甄試入學，以當年度入學成績最高分為準，將獎金平分給該組入學成績第一名者。

（二）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即頒給全班成績第一名者，以資鼓勵。

2.助學金：

領有助學金之研究生，應配合系辦及教師規定之時間工作，並由相關教師或系辦負責監督之。各類工作性質如下：

1.老師助理組：協助本系指定之專任老師從事研究及學術活動，並辦理該專任教師交辦之其他相關事宜(每位專任老師兩名)。

2.公關活動組：負責本系研討會、演講等相關工作。

3.行政業務組：協助本系行政與網頁維護工作，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
第8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「研究生獎、助學金審查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9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報學務處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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